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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
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优化完善北京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

北交所）持续监管制度安排，在证监会的指导下，聚焦退市制

度改革，本所修订了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，现就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与思路

自北交所开市以来，《上市规则》作为持续监管条线的基本

业务规则，在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、公司治理、投资者关系

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监管要求，

提高上市公司质量，健全进退有序、及时出清的格局，保护投

资者合法权益，我们对《上市规则》进行了修改。

本次修订主要聚焦退市制度，主要从两方面予以完善：一

是全面落实证监会关于退市制度优化有关要求，完善财务类指

标组合，新增三项规范类退市情形，大幅降低财务造假重大违

法退市标准，坚决出清劣质公司。二是借鉴成熟市场经验，完

善原有退市安排,包括交易类设置成交量指标、财务类指标交叉

适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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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按照证监会统一要求，本所对四大类退市指标进行了修改

完善，同步调整相关指标配套的停复牌等安排，同时强化退市

风险提示的信息披露要求。

（一）交易类强制退市方面

考虑成交量是衡量企业投资价值的基本要求，结合沪深交

易所规则及北交所市场实际，新增成交量指标，规定通过本所

交易系统连续 120 个交易日实现的累计股票成交量低于 100 万

股的，将予退市。

（二）财务类强制退市方面

一是财务类强制退市指标全部交叉适用。目前，北交所财

务类强制退市指标仅审计意见与其他指标交叉适用，为进一步

加强市场出清力度，防止相关企业规避财务类强制退市要求，

规定财务类指标全部交叉适用。

二是新增要求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。目前本所

仅要求扣除不具备商业实质收入，但考虑实践中可能出现做大

收入“保壳”规避退市行为，如开展出租固定资产等正常经营

之外的业务，因此本次增加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。

三是亏损中增加利润总额为负的考察维度。为进一步强化

巨额减值或亏损企业出清力度，避免通过递延所得税等科目操

纵指标，严格退市标准，明确对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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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润总额、净利润、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

负值，且营业收入低于 5000 万元的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但

采用标准二、三、四上市的企业不适用该要求。

四是摘星条件增加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要

求。实践中，内部控制不规范的公司，财务数据真实性往往存

疑，此次从规则上提高财务类风险警示公司摘星的规范性要求，

体现从严导向，提高保壳成本。

（三）规范类强制退市方面

为严厉打击资金占用，督促企业规范内部治理，新增控股

股东资金占用、内控非标审计意见、控制权无序争夺等三项退

市情形。

对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退市情形，明确限期整改及“2+2”

退市要求，即公司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

额达 2 亿元以上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

30%以上，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完成整改，

且在公司股票停牌 2 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，将被实施退市风

险警示，此后 2 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将予以退市。

对于内控非标审计意见退市情形，明确三年的退市要求，

即公司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

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或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

制审计报告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第三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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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或未按

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将被退市。

对于控制权无序争夺退市情形，明确限期整改及“2+2”退

市要求，即出现相关情形被本所限期改正但公司未在规定期限

内完成整改，且公司在股票停牌 2 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将被

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此后 2 个月内仍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将被

退市。

（四）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方面

为明确大额造假、连续多年造假公司退市机制，拟新增规

定公司披露的营业收入、利润总额、净利润、资产负债表等主

要财务指标任一年度虚假记载金额达到 2 亿元以上，且超过该

年度披露的相应科目金额的 30%；或者主要财务指标连续 2 年

虚假记载金额合计达到 3 亿元以上，且超过该 2 年度披露的相

应科目合计金额的 20%；或者主要财务指标连续 3 年存在虚假

记载的将予以退市，进一步严肃市场纪律。

（五）明确北交所退市公司转入退市板块

为传递退市从严监管要求，明确北交所退市公司均转入退

市板块。

（六）其他制度调整

一是配合退市指标修改，在公司治理部分增加内部控制评

价报告要求。衔接财务类、规范类退市指标，要求上市公司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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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或者审计委员会根据内部审计部门工作报告及相关信息，

形成公司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，并经董事会审议。披露年度

报告同时，披露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

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。根据财政部和证监会 2023 年 12 月联合发

布的《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及拟上市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推进内部

控制评价和审计的通知》，自 2024 年年报开始，北交所上市公

司应当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。

二是配合退市指标修改，同步调整业绩快报和业绩预告披

露要求。在业绩快报和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中增加利润总额、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披露要求；调整业绩预告披露时

间到 1 月底前，同步完善应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形。

三是移除减持相关规定。将《上市规则》中关于减持相关

具体规定调整至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8

号—股份减持和持股管理》，删除《上市规则》第二章第四节关

于减持制度的规定。

三、过渡期安排

为强化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新旧衔接，稳定市场预期，本次

《上市规则》相关调整将设置以下过渡期安排：一是交易类强

制退市标准中，成交量指标自规则发布实施之日起起算。二是

财务类强制退市标准，以 2024 年年报为首个适用的年报。同时，

对于2023年年报披露后触及原上市规则相关情形被实施财务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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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，如 2024 年年报披露后触及新上市规则的

财务类退市标准，股票将被终止上市。三是规范类强制退市标

准中，上市公司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，

在新规发布实施前实际控制人已经发生变更，且现任实际控制

人与资金占用方无关联关系的，不适用新规；对于内控非标审

计意见，以 2024 年作为首个考察年度。四是重大违法类强制退

市标准中，新规发布实施后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适用新

规；对于“1 年造假金额达到 2 亿元以上，且造假比例达到 30%

以上”，以及“连续 2 年造假金额合计数达到 3 亿元以上，造假

比例达到 20%以上”两种量化造假强制退市情形，适用于 2024

年度及以后年度的虚假记载行为；“连续 3 年及以上造假”强制

退市情形，适用于 2021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虚假记载行为。


